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范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市发生多起建筑施工领域高处作业施工及消防安全事故。为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2年春节节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佛山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和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我局决定自即日起至4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现就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及进一步加强当前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范和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立即开展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
　　自即日起4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本次检查重点是所有在建房屋工程、市政（管网）工程、涉水地下工程、农村自建房、拆除工程等。检查内容包括：
　　（一）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建设、监理、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各方责任主体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检查其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安全检查制度执行，施工工期安排是否合理，是否压缩合理工期、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无相关资质证书、违法分包、转包工程等违法行为以及项目用工实名制及分账管理落实情况。
　　（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情况：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情况。工程项目各方主体建立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按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方案组织具备相应资格的专家论证，严格按照方案施工，确保实现所有危大工程100%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建筑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100%编制防坍塌、防高坠、防物体打击等防护措施。
　　（三）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全区住建水利系统所有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要进行一次全面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七个不准”。检查重点针对“七个有没有”：一是有没有全面辨识有限空间风险，并建档立册，在所有有限空间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二是有没有建立完善有限空间安全规章制度和作业流程，特别是强化作业前、作业中的通风和检测管控措施；三是有没有为员工配备个人劳动保护用品，特别是配齐配全通风检测作业仪器、呼吸器等各类应急保障用品；四是有没有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中的安全监护措施，特别是按要求配备监护人员；五是有没有确保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设备设施安全，特别是电气设备符合防爆、安全等规定；六是有没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许可申报审批管理；七是有没有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常态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并且有计划地开展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
　　（四）建筑工地高处作业安全管理情况：施工单位在相关方案中是否有编制针对预防高处坠落事故措施；是否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是否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四口”（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五临边”（沟坑槽和深基础周边、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钢结构屋面施工、脚手架搭设、起重设备顶升及拆装作业、模板搭设作业、卸料平台操作、移动式脚手架作业等防护措施；是否按类别、有针对性地将各类安全警示标志悬挂于施工现场各相应部位，设置夜间警示标志；施工现场是否为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帽、安全带等必备的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在作业时是否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
　　（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是否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动火作业前是否进行动火作业审批；是否具有消防总平面图;是否具有消防设施器材布置图；是否制定消防管理制度；是否制定消防应急预案情况；消防责任人落实情况。
　　（六）建筑工地汛前防汛防台风落实措施情况：检查工地汛期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汛期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塔吊、施工电梯等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稳固、拉结及防风装置的情况；临时设施的防雷防触电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应急物资和措施的落实情况；领导带班制度和24小时汛期值班制度落实情况。
　　（七）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情况：各在建工地是否严格按照《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转发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明确建设工地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房屋市政工程工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的紧急通知》文件要求，做好现场疫情防控工作。主要检查内容：是否落实人员入场体温测量登记，核查健康码、行程码并建立“一人一档”健康档案；是否落实工地封闭管理，按要求设置“场所码”，定期对工地重点部位进行消毒；3月9日至今是否已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每周对保安、厨师、采购等岗位人员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对其他人员按照20%的比例进行核酸抽检，工地外居住的参建人员每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新进人员落实“三天两检”核酸检测要求；是否分5类场景完成应急处置演练并将视频、图片存档；是否备足本项目一个月满负荷使用的防疫物资。
　　二、严格落实拆除工程施工报备制度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应严格落实拆除工程施工报备制度。拆除工程必须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业主单位必须按规定向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进行拆除施工报备，对于未按照规定办理拆除工程施工报备手续进行施工的行为，一律当作违法施工处理；未办理报备手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律由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负责，我局将提请区安委对有关部门或人员进行问责。施工单位要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相关管理人员务必要到岗履职，特殊工种的施工作业工人必须要持证上岗。拆除工程必须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应包含拟拆除建（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说明等。对于周边环境复杂的拆除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要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文件要求，组织专家论证并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加强农民自建房施工安全监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严格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全流程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南宅改〔2021〕2号）文件规定，进一步加强农民自建房施工过程监管，一是按照职责立即开展辖区内农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排查行动，重点对高处作业、施工用电、起重机械等内容进行检查，强化农民自建房安全监管；二是必须严格落实农民自建房施工报备制度，对于未按规定取得相关用地建房批准文件的农民自建房，一律不得动工建设；三是严格要求施工单位必须聘请具有相应资格或作业证书的项目负责人和施工人员进行施工，高处作业人员（包括架子工）必须要持证上岗，落实高处作业（三宝四口五临边）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高处作业时务必要佩戴好安全帽及安全带；四是进一步研究并参照《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建筑施工行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文件规定，要求承建农民自建房的施工企业投保建工安责险，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四、其他要求
　　（一）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建筑施工项目建设单位要牵头各方责任主体按照文件要求对项目开展全面、细致的自查自纠，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由建设、施工、监理责任主体单位在《在建工程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自查表》上签字盖章确认，于3月27日之前全面完成相关自查自纠资料整理归档以备上级检查，同时要将自查表按时上传至南海区建筑工地在岗人员考勤管理系统（http://zj.nanhai.gov.cn/），逾期未传视为未落实相关工作。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将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每一个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还需将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每一家建筑业企业。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立即开展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检查要保持高频率，常态化，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督促建筑工地整改及时到位，并加大检查执法力度；对检查发现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安全隐患问题较多、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和项目部依法严肃处理。相关工作部署落实情况请于3月31日前报送至区住建水利局政务网端口。
　　（三）我局将结合近期开展的第一季安全生产大检查、节后复工督导等行动，并适时联合区应急部门，对各单位落实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四）全区所有在建工地每周要安排20%的人员（必须包含保安等4类重点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其他要求继续按照《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转发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明确建设工地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房屋市政工程工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的紧急通知》，从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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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建筑施

工领域安全防范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

企业，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市发生多起建筑施工领域高处作业施工及消防安全事故。为深刻汲

取近期事故教训，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

2022

年

春节节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佛山市

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和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批示精神，我局决定自即日起至

4

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

程施工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现就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及进一步

加强当前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范和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立即开展

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大排查大整治

 

  

自即日起

4

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本次检查重点是所有在建房屋工程、市政（管网）工程、涉

水地下工程、农村自建房、拆除工程等。检查内容包括：

 

  

（一）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建设、监理、施工总承包、

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各方责任主体安全责任落

实情况；检查其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安全检查制度执行，施工工期安排是否

